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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纪道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启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建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２４２

，

４２４

，

５０３．７３ ２４１

，

６５４

，

０７８．３６ ０．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１９９

，

５７１

，

６６５．４２ １７２

，

６８６

，

９２２．４７ １５．５７％

股本（股）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１．３２ １．１４ １５．７９％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９

，

３５０

，

８１７．００ １８９．４５％ ８３

，

７９８

，

５０４．００ １３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９

，

９７９

，

４４７．４５ ４７２．６３％ ２６

，

８８４

，

７４２．９５ ２５７．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２７

，

２６９

，

４１４．３６ －９．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 － ０．１８ －９．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６０ ４７３．９１％ ０．１７７８ ２５７．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６０ ４７３．９１％ ０．１７７８ ２５７．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３６％ １４．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３１％ １４．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０

，

２８２．５７

合计

２１０

，

２８２．５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３

，

９２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１１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海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３

，

１６８

，

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３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楚宜

６２４

，

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楼建芳

５６２

，

７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傅元华

５２４

，

５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泵类应用技术研究所

５１５

，

８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黄志鹏

４６３

，

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了

３２．５２％

，系报告期收到海口耀江花园和耀江商厦售房款所致；

２

、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了

６５．４４％

，系报告期公司房产项目的客户按揭房款到账增加所致；

３

、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了

４５．２１％

，系报告期开发项目完工后续结算付款增加所致；

４

、存货较上年末减少了

５０．３５％

，系报告期公司开发项目销售接近尾盘，可售房源减少所致；

５

、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了

４

，

４５４

，

９５６．９３

元，系报告期公司将自主开发的海口耀江商厦

０５

层写字楼对外出租，由存

货—开发产品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

６

、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了

３５．７８％

，系报告期公司房地产项目完工陆续结算付款所致；

７

、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减少了

８０．４７％

，系报告期公司房产项目交房较多，预收房款结转本期收入所致；

８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了

３５．６８％

，系报告期结算支付跨年度的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９

、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了

２０３．５３％

，系报告期房产销售的结算收入增加，按规定所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

税增加所致；

１０

、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了

６１．４７％

，系报告期公司归还平湖耀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往来款及支付代收的交房办

证费用所致；

１１

、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了

９３．９０％

，系报告期房产销售的结算收入增加，按规定所计提的土地增值税准备金增

加所致；

１２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１３１．８９％

，系报告期海口耀江花园项目尾盘销售及交房情况较好，确认收入高于上年同

期所致；

１３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９８．６５％

，系报告期随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增加所致；

１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７３３．４５％

，系报告期收入增加使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相应增加所致；

１５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６８．０１％

，系报告期房地产项目销售已近尾声，广告费等营销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１６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８８７．５６％

，系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后报告期无新增借款使相应的利息支出减少，同

时因银行存款增加使利息收入相应增加所致；

１７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９９．６２％

，系报告期上年同期收回部分三年以上的往来款，对应冲回坏帐准备额度

大于本期额度所致；

１８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８９．４３％

，系报告期公司参股

２４％

的平湖耀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现收益而上年同

期尚未实现盈利所致；

１９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２６３．３９％

，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及企业所得税优惠过渡期的税率提高，相应所得税

费用增加所致；

２０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２５９．１３％

、

２５７．８４％

、

２５７．８４％

，系报告期集

中交房，确认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２１

、 基本每股收益较、 稀释每股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２５７．８４％

，系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２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９３．２９％

，系报告期银行存款增加，相应的利息收入增加使投资活

动的其他现金流入增加，而上年同期收到转让杭州耀江大酒店整体实物资产转让款

２５００

万元，同时向浙江省耀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了股权收购余款

２５３６．９８

万元导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增加所致；

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１００％

，系报告期无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与流出，而上年同期因归

还银行借款及偿付利息有筹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出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海南祥源投

资有限公司

１

、 承诺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 三十六个月至四十八

个月期间在交易所出售或转让的

价格不得低于

６

元

／

股 （公司因分

红、配股、转增等导致股份或权益

变化时， 上述价格除权计算），此

承诺不包括拟实施的股权激励计

划所涉及的股份。

２

、保证本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 承诺在公司完成

股权分置改革后， 将从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中划出

６００

万股， 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规定设置

股权激励计划，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分

三年实施， 并授权委托公司董事

会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

１

、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三

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三十六个月至四十八个月

期间在交易所出售或转让的

价格不得低于

６

元

／

股的承诺

已履行完毕，其持有的股份已

有

１５１２

万办理了解除限售手

续， 截止报告期末未进行减

持；

２

、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实

施方案尚在讨论，该承诺仍在

履行当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上升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

数（万元）

２

，

５００．００ －－ ２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４１９．１９

增长

７６．１６％ －－ ９７．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５３ －－ ０．１８５２ ０．０９３９

增长

７６．１６％ －－ ９７．３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海南获批国际旅游岛政策的影响，报告期海口耀江花园及耀江商厦尾盘销售及交房

情况较好，可以确认的收入与上年同期比有大幅度的增加。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道林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
：

天地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３３

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７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向前主持，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表决

１１

名。其中董事宫蒲

玲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俞向前代为表决；董事张彦峰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胡炘代为表决；独立董

事冯科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彭恩泽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地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ａｎｄｅ．ｃｎ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确保惠州“御湾雅墅”项目的顺利开发，同意公司下属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

安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期限为三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该笔贷款以 “御湾雅墅”

项目部分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惠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０２１７００４５５

）作为抵押，同时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合作，发起设立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如下：

１

、发行方案

此次信托计划规模为

５．５

亿元，其中优先级信托

４

亿元，由合格投资人认购， 次级信托

１．５

亿元，由上海天地源企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地源”）认购。

其中，

４

亿元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受让天地源公司对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天地源”）的股东借

款所形成的债权，受让后，中诚信托成为苏州天地源的债权人；

１．５

亿元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对苏州天地源增资。苏州天地源原

注册资本为

４

亿元，持股比例为：上海天地源

９３．７５％

、天地源公司

６．２５％

；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５

亿元，持股比例

为：上海天地源

６８．１８％

、中诚信托

２７．２７％

、天地源公司

４．５５％

。

２

、信托计划期限

４

亿元优先级信托中，

１

亿元信托的计划期间为

１５

个月，

３

亿元信托的计划期间为

２

年 （公司可在计划满

１５

个月时，选

择提前终止信托计划）；次级信托

１．５

亿元的计划期间为

２

年，期满后次级信托计划终止，上海天地源将以此次购买次级信

托时所支付的

１．５

亿元资金为限，收回中诚信托所持苏州天地源

２７．２７％

的股权。

３

、担保方式

信托计划发行前，苏州天地源以平江区“苏地

２０１０－Ｂ－１

号”地块抵押给中诚信托，为苏州天地源按约定向中诚信托归还

信托债务提供担保。

当抵押物（平江区“苏第

２０１０－Ｂ－１

号”地块）因项目开发需要申请银行贷款时，则在苏州天地源提供经中诚信托和招商

银行认可的其他足值资产抵押并办妥抵押手续，取得他项权证的前提下可撤销该地块的抵押；若苏州天地源无法提供其他

足值资产抵押，则在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天地源

９９％

的股权质押给中诚信托并办妥质押登记手续的前提下，中诚信托转为平

江地块抵押的第二顺位抵押。

同时，公司为苏州天地源对中诚信托的

４

亿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信托资金成本

以

４

亿元优先级信托为基础，总资金成本率为不高于年化

１２％

。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０－０２７

的公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
：

天地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

６

亿元

●

本次无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９．４８

亿元

●

截至目前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惠州

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的议案》、《关于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等两项议案，合计

担保总金额

６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注册资金

１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永明，经营范围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主，同时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建筑装潢，中介代理等房地

产相关业务。

２

、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天地源企业有限公司（公司持有股份

９９％

）

下属控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注册资金

４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解嘉，经营范围以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为主，同

时经营物业管理、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屋中介等业务。

三、董事会意见：

１

、为确保惠州“御湾雅墅”项目的顺利开发，同意公司下属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期限为三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该笔贷款以 “御湾雅墅”项目部分用地（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惠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０２１７００４５５

）作为抵押，同时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２

、同意公司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发起设立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为苏州

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

亿元债务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９．４８

亿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
：

天地源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５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７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会议召开地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２７

层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３

、会议地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２７

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人资格：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议程：

１

、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的议案；

２

、关于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需提交的有关手续：

（

１

）法人股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和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以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人持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和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以及

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址：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２７

层董事会办公室，异地股东可以发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电话：

０２９

—

８８３２６０３５

传真：

０２９

—

８８３２５９６１

邮编：

７１００７５

联系人：何伟 莫颖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８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四、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自理。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

决。

１

、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２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文锁 董 事 因公出差 卜冬梅

罗智扬 独立董事 因故未出席 无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２

，

２５５

，

５８７

，

５７６．３２ １

，

９２７

，

９６１

，

８７０．５１ １６．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２０

，

６５０

，

５８０．４４ ７１３

，

９８６

，

９５４．９２ ０．９３％

股本（股）

２９２

，

４９７

，

８１６．００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４６ ３．１７ －２２．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３９

，

８３１

，

８３２．３８ ５８．６０％ ６０６

，

２０４

，

５０６．２５ ６６．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０７５

，

４２８．２５ －１４．８６％ ５

，

１３３

，

６２５．５２ ２６４．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４３

，

９７２

，

５９２．６０ ６６．７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１５ ７４．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３６．４７％ ０．０１７６ １６９．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３６．４７％ ０．０１７６ １６９．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１％ －０．５８％ ０．７２％ １．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０．７６％ －２．２９％ －２．１５％ －１．６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

，

５１５

，

７４７．８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０３１

，

６６３．６７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９

，

５１９

，

１８０．０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５６５．２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

，

５１３

，

５０９．７７

合计

２０

，

５４４

，

５１６．６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５

，

６１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 类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９０２

，

５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５

，

２１４

，

５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４

，

２５５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９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

所

８１９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高峰

６９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６９３

，

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８

，

６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叶伟雄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唐雄

５９２

，

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２１６

，

６７７

，

８７４．３３ ８９

，

８３９

，

６６８．６４ １４１．１８％

预付鑫汇风电场建设工程款及光纤设备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３６

，

９７０

，

９０４．６７ １６

，

０６１

，

１３０．５０ １３０．１９％

往来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０２

，

０８０

，

１１８．１６ ４７

，

７６５

，

４３１．８０ ３２３．０７％

鑫汇风电场建设工程款及光纤扩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４

，

２３１

，

９９６．０６ ５

，

２２５

，

４０８．５０ １７２．３６％

租赁厂房工艺改造竣工结转所致

短期借款

１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３６％

本期新增贷款

应付票据

１６

，

１７９

，

２５４．６７ ２

，

８６９

，

７５５．００ ４６３．７９％

支付光缆原材料款

预收款项

５１

，

８２４

，

０９４．９２ １２３

，

７４４

，

５７９．６８ －５８．１２％

预收房款结转收入所致

应付税费

－３６

，

４８６

，

８５５．０１ －１０

，

１１４

，

３５０．５５ －２６０．７４％

本期采购光纤及光缆材料进项税增加所至

其他应付款

２８８

，

４７５

，

９０７．７８ ４５

，

９６９

，

３５１．８３ ５２７．５４％

本期新增往来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２９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３３％

本期长期贷款转至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支付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６０６

，

２０４

，

５０６．２５ ３６５

，

０４４

，

４２６．７０ ６６．０６％

光纤光缆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４９２

，

３０６

，

０６０．９１ ２９０

，

４８９

，

７２２．８９ ６９．４７％

光纤光缆收入增加

营业税及附加

１３

，

４９１

，

５９３．５３ １１

，

１３３

，

９４６．４８ ２１．１８％

预收房款结转收入所致

销售费用

１５

，

４５６

，

０８７．３２ １６

，

５５１

，

８２４．００ －６．６２％

本期较上期增加子公司所致

管理费用

６４

，

９５３

，

１６０．１１ ４６

，

２９７

，

３４６．６０ ４０．３０％

本期较上期增加子公司所致

财务费用

２９

，

２１２

，

２８７．１１ １９

，

７５２

，

２７３．８１ ４７．８９％

本期贷款新增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３

，

２１１

，

４０５．７３ １７

，

６８１

，

８６６．９８ －２５．２８％

转让联营公司股权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

，

３９２

，

４６３．２５ ３２１

，

８００．７９ ９５４．２１％

本期获得科技基金补贴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９

，

１４６

，

３８８．４９ ９

，

４４３

，

２０９．１９ －１９６．８６％

预计负债转回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鑫汇风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就甘肃酒泉风电基地瓜州干河口第六风电场

２０

万千瓦风电特许权项目签订风电机组设备采购合同，目

前相关设备采购工作正根据风场建设进度分阶段进行。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就甘肃酒泉风电基地瓜州干河口第六风电场

２０

万千瓦风电特许权项目签订风力发电机组叶片销售合

同，目前该合同尚在履行中。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本报告期，公司与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天津奇普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纠纷一案在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和解，至此该股东纠纷一案彻底终结，双方《和解协议》中所涉及的天津伟

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及天津奇普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已履行完毕（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２

、本报告期，公司与英国

ＳＧＣ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生效裁定。 根

据该裁定， 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计提的

２３００

万元预计负债中约

９５０

万元在本报告期予以转回 （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 诺 人 承 诺 内 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天津鑫茂

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１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９５０

万元；

２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不低于

７

，

４２５

万元；

３

）、圣君科技、贝特维奥、鑫茂科技

园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

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且在上市公司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

同时，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一并披露；

４

）、如本次注入

资产不能实现鑫茂集团承诺的业绩水平，则鑫茂集团以

现金形式将差额部分补偿给上市公司。具体实施时间为

上市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开披露后的

２０

个工作

日内实施；

５

）、如圣君科技、贝特维奥、科技园公司的财

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则相应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利润不计入本次注入资产实现的净

利润总额，鑫茂集团按照剔除该相应公司实现净利润之

后的注入资产实现净利润数额与上述第

１

）、

２

） 条确定

的承诺金额之间的差额予以现金补足。

鑫茂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

注入资产

业绩承诺

已完成，

２０１０

年有

关注入资

产业绩承

诺尚在履

行中。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侯欣一，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鑫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侯欣一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侯欣一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天津

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进行补充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１

、【章程第一章第五条】原为：

“公司注册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１

号，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８４

。 ”

【章程第一章第五条】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３

号，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８４

。 ”

２

、【章程第四章第四十四条】原为：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章程第四章第四十四条】现修改为：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３

、【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五十一条】原为：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１．

提名、任免董事；

２．

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４．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５．

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

【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五十一条】现修改为：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１．

提名、任免董事；

２．

聘任、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４．

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

５．

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大事项；

６．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７．

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事项；

８．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侯欣一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参加并审议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有关公司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在听取公司董事会对相关独立董事免职及拟

更换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情况介绍后，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公司独立董事免职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公司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三、同意免去罗智扬独立董事职务，并提名侯欣一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鑫茂科技独立董事：韩传模、汪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
：

鑫茂科技 编号
：（

临
）

２０１０－０４０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周四）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

７

名，独立董事罗智扬因故未出席，董事张文锁因公出差委托董事

卜冬梅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

２

、 《关于免去罗智扬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独立董事罗智扬连续三次未能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且未授权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已不能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免去罗智扬独立董事职务。

３

、 《关于提名侯欣一先生为独立董事侯选人的议案》；

提名侯欣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侯欣一先生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４

、 《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议案》）；

５

、 《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６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上述第

２．３．４

项议案，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同日

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

侯欣一先生简历：

侯欣一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侯欣一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

中央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

１９８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０

年—今 天津南开大学法学院任教

现担任天津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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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

２０１０－０４１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华天道

３

号鑫茂科技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免去罗智扬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名侯欣一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以上事项中具体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独立董事候选

人侯欣一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华天道

３

号鑫茂科技证券办公室。

五、其他

联系部门：鑫茂科技证券部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韩伟 证券事务代表 汤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８８８

、

２３０８０１８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１９９

会期半天，参会者食宿、交通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冯科 独立董事 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彭恩泽

宫蒲玲 董事 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俞向前

张彦峰 董事 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胡炘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董事长 俞向前

总裁 李炳茂

财务总监 王乃斌

公司董事长俞向前、总裁李炳茂及财务总监王乃斌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７

，

６０８

，

４７４

，

４３１．２４ ６

，

２４７

，

５９８

，

１４６．９８ ２１．７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５７８

，

９８１

，

３２７．４４ １

，

５６４

，

３２８

，

６４２．１５ ０．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１９ ２．１７ ０．９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

，

３９５

，

６１１

，

３４６．５３ －２１４．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９４ －２１４．１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３０７

，

６４２．８２ ５７

，

８５８

，

８１１．３５ －９１．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８０３ －９１．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６２２１ －８４．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８０３ －９１．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１５ ３．７２

减少

１．６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１５ ２．８８

减少

０．７９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１

，

３９５．０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

，

４３７

，

９３１．６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３９６

，

１３１．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７

，

５０２．７６

合计

１３

，

１２５

，

６９２．３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７

，

８１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４０６

，

９６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９６３

，

７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４０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滕旭

１

，

８６９

，

１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矽钢有限公司

１

，

３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宁联芳

１

，

０００

，

２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项国员

９３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９１３

，

４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朝钦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①

货币资金 �

７３５

，

１３８

，

５４９．７９ １

，

６０６

，

９４６

，

４５３．９６ －５４．２５％

②

预付款项 �

１

，

９３１

，

４４５

，

７２６．７８

�

５８３

，

４９７

，

１４７．３４ ２３１．０１％

③

预收账款 �

２

，

８３０

，

４２２

，

３７１．１９ １

，

８５９

，

６８５

，

８６４．６３ ５２．２０％

④

应交税费 �

－１６６

，

０２１

，

９６１．５７

�

－１０

，

４５２

，

０１３．２４ １４８８．４２％

⑤

应付股利 �

４９

，

７９７

，

４０９．５０

�

５

，

１５９

，

２４４．４７ ８６５．２１％

⑥

长、短期借款 �

２

，

１２５

，

８４４

，

０４６．９２ １

，

５１２

，

７１２

，

０１６．７８ ４０．５３％

变动原因说明：

①

货币资金、

②

预付款项： 主要原因是本期加大土地储备资金投入。

③

预收账款：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状况良好，资金回笼增加。

④

应交税费：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回款增加引起相应预缴税金增加所致。

⑤

应付股利： 主要原因是本期深圳西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配利润尚未支付所致。

⑥

长、短期借款： 主要原因是根据经营需要，本期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变动幅度

①

营业收入 �

１１７

，

７４８

，

６９０．２８ ６２７

，

２４４

，

９８５．２８ －８１．２３％

②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２

，

５２０

，

４４２．５５

�

１４４

，

３７３

，

１７１．４８ －９８．２５％

变动原因说明：

①

营业收入： 主要原因是已销售项目在本期尚未达到竣工交房条件。

②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主要原因是随收入减少，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１

，

３９５

，

６１１

，

３４６．５３ １

，

２２１

，

８７０

，

７９６．５４ －２１４．２２％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５０７

，

５１９．２１

�

３７

，

５９２

，

１７８．３３ －１０１．３５％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５２４

，

３１２

，

１３４．７７

�

６２

，

２４９

，

１３９．８６ ７４２．２８％

变动原因说明：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期支付土地预储备金增加较大。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股权款减少。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主要原因是根据经营需要，本期借款增加。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向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年第三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
：

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
：（

定
）

２０１０－００４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７

证券简称
：

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京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何京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姚金岩

公司负责人何京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京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金岩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９

，

７４７

，

３９０．０４ ７３

，

９９５

，

７８２．４３ －５９．８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６９

，

７４８

，

６１７．００ －６４

，

１００

，

１８９．５２ －８．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６２４ －８．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５

，

６８８

，

６２７．１９ －７２．３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１５７ －７２．３７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６６６

，

７７７．５８ －５

，

６４８

，

４２７．４８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４８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０

，

０８８．４６

合计

１９０

，

０８８．４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５

，

９５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吴鸣霄

５

，

０６１

，

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６１

，

４５７

周仁瑀

２

，

７４４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４４

，

５７０

范文涛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桂冬生

１

，

７８１

，

５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８１

，

５４２

林群伟

１

，

６８０

，

９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８０

，

９５７

冼干全

１

，

３８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８５

，

６００

陈平

１

，

２４７

，

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４７

，

６１５

李臣栋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叶建军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郑中

８３８

，

３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８

，

３８３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了

６８．６１％

，主要原因是支付了债权款及日常开支；

２

、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

８４．８４％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支付了税款所致；

３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６．３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主营业务减少所致；

４

、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６．５９％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活动较上年减少而减少相关的管理费用；

５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１．８４％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贷款无需对借款计提相关利息而减少了财务费用；

６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上期进行破产重整而出售子公司股权，而本期无子公司无此事

项；

７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６９％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上期进行破产重整而获得了债务重组收入、处置资产收入而

本期并无此事项。

８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７２％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上期进行破产重整而处置资产损益等，而本期并无此事项。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召开的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议案（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临时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００２０３

］号，公司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的《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获受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２０３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要求公司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就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情形及其它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公司将按照证监会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准备补充

材料及时上报证监会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二、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书面方式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暨恢复上市申请材料

的审核意见》（上证公函［

２０１０

］

０５３８

号，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号公告）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审核

了公司提交的书面回复后，下达了《关于对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材料的审核意见》（上证公函［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７

号），要求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以书面形式就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目前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障碍和风险等问

题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申请的决定，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公司将按照上证所审核意见函的要求准备补充材料及时上报上证

所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海腾辉商贸有限公司承诺股改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售所持有的股份，在前期规定期满后，在交易所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

２

、履行情况：按承诺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京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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